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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四】
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拆

迁问题谁来管
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夏霖表示，征求

意见稿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国有土地”上，这就
意味着，目前大量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拆迁
问题难以被新条例涵盖。“我在长期的实务工
作中发现，这部分问题比城市拆迁的问题还要
大，许多引起群体性事件的拆迁纠纷都发生在
位于城乡接合部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上。”夏
霖说，按照我国相关法律，城市的土地属于国有
土地，业主只拥有上面建造的房屋的所有权，没
有土地的所有权，对这类房屋进行征收拆迁，政
府需要支付的补偿只是建造和装修房屋需要的
成本，基本无利可赚。而位于城乡接合部的农
村集体所有土地，升值很快，地方政府往往通过
压低补偿的方式将土地出让给开发商，赚取高额
差价，因此更容易和被拆迁户产生纠纷。

对此，王轶认为，对于农村集体土地的征
收问题，不属于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立法权
限，因此目前的征求意见稿无法涵盖这部分内
容。 据《中国青年报》

距离2007年10月1日《物权法》实施已经过去了两年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
条例》——这个由《物权法》直接“催生”的行政法规，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昨日，记者采访了参与征求意见稿起草的部分专家及长期从事拆迁法律事务的律师，
大家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此次征求意见稿中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变化，尤其是摒弃了“拆迁”
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搬迁”，从“拆”到“搬”折射出立法指导精神是最大限度保护被征收
人合法的私人财产权。但受访专家也表示，征求意见稿中的一些焦点问题仍存在争议。

【问题一】
旧房改造是否属“公共利益”范围

根据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只有因七种“公
共利益”的需要，政府才能征收房屋。那么，哪
些可以被认定为公共利益，由谁认定，认定的
程序怎样，被征收人如果有异议如何寻求帮
助？依据《宪法》、《物权法》和《城市房地产管
理法》，通过征收获得公民房屋的所有权，必须
具备3个法定条件，“为了公共利益”居首位。

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很难划分清楚，所以
《物权法》没有界定公共利益的具体范围。受
访专家坦言，“公共利益”的界定在中外都是难
题，比如“以危旧房改造为由进行大规模拆迁”
属不属于公共利益就很难判定。公共利益的
界定，事关地方政府强制拆迁的空间，因而也
成为征求意见稿起草过程中争议的焦点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轶说，征求
意见稿在公共利益的认定上进行了比较严格的
限定，照顾了我国现实。在国务院法制办组织
的两次专家座谈会上，不少学者一直坚持不能
把旧房和危房并列作为公共利益的认定范围。

北京才亮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才亮表示，过
去拆迁引发矛盾的根源之一，就是对“公共利
益”范围的过度扩张，很多地方政府以“旧城改
造”的名义“经营城市”。其实，这在 2004年 8
月修改《土地管理法》时已有明确规定，将“为
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与“为实施城市规
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作
为并列事项。

如何实现补偿公平、保证房地产价格评
估机构的中立，也是征求意见稿起草过程中
争议很大的问题之一，28日公布的征求意见
稿用16个条款规定补偿。

王轶认为，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
收人以投票、抽签等方式确定，货币补偿的金
额，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这些规定值
得肯定。补偿标准中争议比较大的问题还包
括如何处理对一般性居住房屋和经营性用房
的补偿差别。征求意见稿规定，对因征收非
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的，应当给予适当补
偿，但讨论中有不少专家认为应该充分补

偿。比如 2007年 3月重庆“钉子户”事件中，
如果按照一般性居住房屋标准，最后的补偿
远远超标，但它原来是一个生意火爆的火锅
店，不提高补偿难以弥补当事人损失。

针对征求意见稿中“违章(法)建筑不予补
偿”的规定，王才亮认为，过去拆迁中这种做
法引发了很多矛盾和冲突，新条例应当吸取
教训，不能“一刀切”，特别是在政府自身掌握

“违章(法)”认定权的情况下，应当将对违章
(法)建筑的界定和处理明确纳入《行政处罚
法》的调整范围，严格界定“违章(法)建筑”，规
范征收行为。

王轶说，由于此次公布的征求意见稿规
制的是基于公共利益进行的征收拆迁行为，
因此只是在附则里出现了一条“非因公共利
益拆迁”的相关规定——“非因公共利益的
需要，拆迁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的，
建设单位应当编制具体实施方案，并报房屋
征收部门批准”。对此，王轶表示质疑：“不
是因为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的拆迁属于协
议拆迁，报行政机关——房屋征收部门批

准，从法理上讲不通。”
记者注意到，这个法条作出了几款原则

规定：建设单位应当与房屋的所有权人按照
自愿、公平的原则订立拆迁补偿协议，本条例
关于货币补偿、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内容
的规定，适用于非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拆
迁的活动。这可以理解为立法机关还是要强
调非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拆迁的活动属于
民事活动，双方应该平等、自愿协商。


